论实事求是的人文关怀

宁新昌

摘  要：“实事求是”应该有人文关怀。实事求是和哲学基本问题是内在统一的。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实事求是不仅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认识论和价值论的问题。“实事”不仅有事物之意，而且有实践之意。“是”不仅有本是、本质、规律之意，而且有应是、应然、价值之意。“实事求是”和人的价值取向、即对真善美统一的自由理想人格的追求相一致。“三个代表”是当代“实事求是”原则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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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事求是应该不应该具有人文关怀？回答是肯定的。然而，按照我们一般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却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这里笔者举出三个例子：

（1）、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应该实事求是，但是他不能实事求是地把国家的机密泄露给外国；如果他实事求是地把国家的机密泄露给外国，那么，他就是一个卖国者。反而他不实事求是，他则是一个爱国者。这就形成了实事求是和爱国的矛盾，或叫二律悖反。

（2）、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他应该实事求是，但是他也许不能对患有癌症的病人实事求是地说出病情，如果他不顾病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及精神状况而实事求是地把病情告诉给病人，那么，他所做的就是不道德的，因为这样做不但加重了病人的思想负担，而且甚至加快了病人的死亡。反而如果他不实事求是，甚至说上一些善良的谎言，也许会对病人有好处，那么，他所做的则是道德的。这又形成了实事求是和道德的矛盾，要么实事求是，要么道德，二者只能选择一个。

（3）、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隐私，他不能实事求是地告诉给别人，如果他实事求是地告诉给别人，那么，别人会认为这个人不正常，有毛病。反而他不实事求是地告诉给别人，别人则会认为这是很正常的。这里则有实事求是和个人隐私的矛盾。

以上例子说明：（1）我们以往理解的实事求是有些片面，我们应该完整地理解实事求是的意义。（2）现实生活的要求是，实事求是应该有人文关怀，实事求是必须体现“善”的原则。有鉴于此，我们就有必要对实事求是作进一步研究，对实事求是的内涵作出新的理解和解释。

二

对于以上问题，我们拟从哲学基本问题谈起，然后再进一步从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对实事求是的完整意义作出说明。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第一次提出哲学基本问题——思维(thinking)和存在(being)的关系问题。“being” 可以翻译为“存在” ，也可以翻译为“是”，因为它是系词be的名词化。当然“thinking”不仅可以翻译为“思维”，也可以翻译为“思”。这样，哲学基本问题也就可以理解为“思”和“是”的关系问题。

实际上，汪子嵩和王太庆两位先生就认为应该把对being的“存在”翻译改为“是”。他们写过《关于“存在”和“是”》的文章，认为“只有用‘是’与‘不是’构成肯定和

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士

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并一再分析‘是’与‘真’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1)依据两位先生的观点，哲学中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应该是“思”和“是”的关系问题。

在汉语中，“是”有三层意思：一是代词“这”的意思，《荀子·王霸》说：“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二是系词“是”的意思，王充《论衡·死伪》：“余是所嫁妇人之父也”。三是名词“正确”的意思（当然也可以从动词去理解），陶潜《归去来兮辞》有：“觉今是而昨非”。

这样一来，“实事求是”的“求是”就是“思”“是”，就是要对“这样一个东西”做出“正确”与否的“判断”（是、或不是）。这就是思维进程中的由“抽象”到“具体”，即从“是”到“是什么”。

当然，我们也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思”中包含有知情意，也即“思”有理性的思，如黑格尔哲学中反映“绝对精神”的“思”，和情感意志的思，如海德格尔哲学中体现“存在”的“思”。“是”中包含有真善美，也即“是”有“真是”、“善是”和“美是”。“真是”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善是”是在道德意义上说的，“美是”是在美学意义上说的。“求是”就是要对“是”中的真善美做出解释和说明。这样，我们就把哲学基本问题具体化为知情意和真善美的关系问题，研究哲学基本问题就是要对知情意和真善美的关系做出解释和说明。这就是“求是”。

以上是从哲学基本问题理解实事求是的，为了完整地理解实事求是的意义，我们还需从实践唯物主义对它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也叫实践唯物主义。对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已作了表述，他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的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
如果要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作出概括，我们以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实践性，二是唯物性。这应该是实践唯物主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马克思在这里的基本思想是，对事物的理解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必须站在实践的立场上。理解是人对事物的理解。既然是人的理解，那么在理解中就不要忘记人的存在，不要忘记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反而，旧唯物主义不是这样，它忘记了人的存在，只是解释了世界“是”什么，而忘记了世界还“应该是”什么。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3）
   基于这样的认识，就有必要对实事求是作出新的诠释，实事之实，是实际之实，实际是相对于空际（佛教）而言的。实事之事则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事物，指客观存在的事物；二是指实践，即人的实践活动，“事”在古代的意思首先是实践，如《论语·颜渊》所讲的“回虽不敏，请事斯语”及“雍虽不敏，请事斯语”中的“事”，讲的是从事，一种实践活动。这才是这一个词的本意。综合以上两层意思，“实事”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它就包含有唯物和实践内容。求，是思索、探求和研究的意思。由于是从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从“实事”的立场去理解“是”，所以“是”也就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本是(essence )；本是就是中国哲学中所说的“本然”，然者，是也。本然就是本是的意思，用今天的哲学语言表述就是本质、规律。二是指应是(ought to be)，就是应然、价值。“本是”属真的范畴，“应是”属善和美的范畴；“本是”属天道，“应是”属人道。《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明请之际的王夫之把“诚”诠释为“实有”，含有客观的实际存在的意思。这种客观存在体现的是天道。“诚之者，人之道也”，就是作为“人道”要实现“天道”的“诚”。当然，在实现“天道”的过程中，不能背弃人的理想和愿望，不能忘记人的存在。需要说明：“天道”具有存在的优先位置，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人道要体现天道，而且在体现天道过程中又不背离人文关怀。这才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

    这样，实事求是在实践唯物主义的意义之下就不仅仅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认识论和价值论的问题。本体论研究“是”的问题，认识论研究的“真”的问题，价值论研究的“善”、乃至“美”的问题。

因此，实事求是就体现了唯物和实践的原则，因而它也就具有了外在尺度——“真”和内在尺度——“善、美”，实事求是就是立足于实践对“事物、现实、感性”的理解，既尊重于客观事物的规律，又不悖于人文的关怀，最终达到真善美的现实统一。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实事求是。应该说，这里的诠释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并且相契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诠释，也相契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同时，这样的诠释也显示出实事求是作为哲学智慧的意义，即对人文价值的关怀，对人存在状况的关注。

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解决了以前的问题，实事求是必须有人文关怀，在实事求是过程中，“真”是出发点，即要遵循客观事物的规律；“善”（包括“美”）是最高原则，即要满足人的主观愿望。人们在实事求是中追求的是真善美的统一以及自由理想人格的塑造。诚然，现实生活中“真”和“善”有时是冲突的，在两者对立的情况下，“善”具有选择的优先权利，如列宁所说：“几何学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不能把国家机密泄露给外国的原因。

三

    对于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解释，其根据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也就是说，他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对“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哲学的命题做出新的诠释的。这一诠释的具体根据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是物质长期发展的产物。也正是由于这一原理，我们才必须在实践活动中要实事求是。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中的“是”的理解主要是在“本是”意义上理解的，即把“是”理解为事物的规律性、事物的内部联系。他的这一理解的意义在于：（1）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事物就是要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必然性，认识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自由。所以他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样，他的自由观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由观，不是把对自由的理解完全限于道德的自由意志的范畴之内。而是把自由建立在对客观规律认识的基础上。（2）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过多地注意“善”而忽视“真”的思维方式。不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他们的注意力都是放在“善”上，他们探讨的不是如何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而是如何去“成圣”、“成仙”、“成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的传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即赛先生（science）是“五四”时期从西方引进的。科学引进到中国以后，对中国的文化影响相当大，表现在：一是科学技术在我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大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二是科学的发展也给人们形成了一种印象，似乎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人生问题，如人们经常讲要建立科学的人生观。实际上，科学和人生（道德）是两回事，科学是求“真”，人生是求“善”。“善”应该建立在“真”的基础之上，但是“善”毕竟不同于“真”。

    但不管怎么说，科学的思维方式、求“本是”、求“真”的思维方式，我们一定要坚持和发展，因为我们的科学和技术还比较落后；另外，有时人们还比较迷信，如许多人盲目迷信“法论功”，对于一些简单的违反科学的东西还缺乏基本的辨别能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具有全新的意义。这不仅因为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完整地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就是他所强调的实践的标准、生产力的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他所强调的这些标准更好地体现了从实践方面、从主体方面对“事物、现实、感性”的理解。实际上，这就不仅强调在实事求是中的求真，即要求人的实践活动合乎客观事物的规律。而且强调在实事求是中的求善，即要求人的实践活动必须合乎人的主观目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所体现的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合目的性。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地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败的三条标准：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贯彻“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是更好地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理解主要是从“有利于”的立场出发，“有利于”就是有价值，也就是从实事求是的价值、“应是”方面去感受实事求是的意义。当然，我们不能说邓小平忽视了实事求是中求“本是”的意义。因为重视实践的标准本身就包含有重视实践的规律、重视实践的普遍性、重视“本是”的意义。所以，我们认为，邓小平强调实践的标准、强调生产力的标准、强调“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是强调在实事求是中对“本是”的认识、对真的认识，对“应是”的追求、对善的追求和对美的追求。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中国建立，在新的形势下，江泽民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中国也已经正式加入了WTO。“三个代表”的意义就更加突出出来。“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在今天“三个代表”理论就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最好诠释。所谓“三个代表”，就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首先就要认识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只有认识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才能遵循生产力的规律，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就是求“真”。要代表先进文化，首先要了解先进文化，文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文化，二是道德文化，科学是求“真”，道德是求“善”。为此，就必须认真地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求最大的“善”。所以，实事求是在“三个代表”的意义上理解，实质上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说“三个代表”是一种使命，那么，要完成这个使命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对此只能充实和提高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素质。

冯契先生讲：“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方法”。根据这一思想，人们应该把实事求是的理论内化为自己的德性，即在社会实践中增加自己的知识，磨练自己的意志，陶冶自己的情操，净化自己的灵魂，塑造自己的人格。同时，也必须把这种理论变为一种方法，使自己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际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自由”的人，使自己的活动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塑造就是这样开始的。

   [ 作者简介：宁新昌，广东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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